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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山明阳” ）本次担保不

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子公司乳山明阳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威海分行” ）申请固定资产贷款借款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10,0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乳山明阳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2024年5月20日，为满足公司子公司乳山明阳的项目建设需要，乳山明阳向招商银行威海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借

款,金额合计人民币10,000.00万元；公司为前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

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

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2023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2023年5月25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新能源项目建设资金的需求，同意公司为乳山

明阳提供的担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3,000.00万元。

本次担保预计额度有效期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担保在授权范围，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3月18日、2023年5月26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1）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83MA94T03A6L

成立时间：2021年8月31日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栾晶

注册地：威海市乳山市乳山口镇旗杆石村610

主要办公地点：威海市乳山市乳山口镇旗杆石村610

乳山明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关系统

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海洋能系统与设备制造；海洋能系统与设备销售；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发电技术服务。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3月31日

（未审数）

2023年12月31日

（未审数）

总资产 333,723,709.40 317,030,667.63

总负债 336,284,503.65 315,319,347.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560,794.25 1,711,320.54

项目

2024年1-3月

（未审数）

2023年1-12月

（未审数）

营业收入 54,147.92 522,800,096.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272,114.79 1,580,733.47

乳山明阳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乳山明阳向招商银行威海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借款,与债权人招商银行威海分行签订了《不可撤销担保

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

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 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不可撤销担保

书》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因履

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在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实现担

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

一切相关费用；如主合同项下贷款系应债务人申请对旧贷、票据贴现款或信用证议付款进行偿还或转化，或招商银行威

海分行应债务人申请，在保证责任期间内以新贷偿还主合同项下信用证、票据等垫款债务的，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纳入担

保范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的项目建设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

输送的情况。 乳山明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

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乳山明阳的担保符合公司项目建设需要，乳山明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由公司经营管理，本

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签订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055,152.67万元（已剔除到期或

结清贷款后解除的担保额度）；根据日常营运需求及项目建设情况，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

民币624,391.47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22.77%。

除对风电投资项目公司洮南百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百强”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452.67万元的担

保总额外 （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121），上述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为洮南百强实际提供担

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22,228.14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为公司新能源电站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的融资租赁担保和借款担保：（1）公司新能源电站项

目的开发、建设所需资本金较大，通常来自项目公司的银行贷款及风机设备的融资租赁款。 为保障融资业务的顺利办

理，推动新能源电站的建设进度，项目公司通常会以其股权、房产、土地、设备等向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质押或抵押

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为适应风力发电机组大型化以及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全面提速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

新建了部分海上风机整机及叶片生产基地，建设资本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为保障基地顺利建设，公司为上述贷款提

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及合同收益质押担保。

为控制经营规模快速增长过程中资产负债率和对外担保比例过高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公司对新能源电站运营业

务采取“滚动开发”的整体战略，即新增电站资产不断投建过程中，持续对成熟电站项目择机出让。 通过滚动开发整体

战略，公司将从总体控制存量资产规模，以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发挥资金的投资效益，降低对外担保带来的财务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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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江街1099号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872,0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90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35,808 99.9698 36,200 0.030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35,808 99.9698 36,200 0.030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35,808 99.9698 36,200 0.030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872,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洪善建 119,872,008 100.0000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9,606,5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65,4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6,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29,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65,4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

229,262 86.3634

36,

200

13.6366 0 0.0000

8

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的议案

229,262 86.3634

36,

200

13.6366 0 0.0000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

-2026年）的议案

229,262 86.3634

36,

200

13.6366 0 0.0000

10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65,4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

案

265,4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修订《江西沐邦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265,4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01 洪善建 265,462 10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1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

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1/2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至议案13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房可、江贯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见证意见

报备文件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398

证券简称：沐邦高科 公告编号：

2024-052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5月20日在江西省南昌市

红谷滩区九江街1099号6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全体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长廖志远先生提名，选举洪善建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096

证券简称：新经典 公告编号：

2024-025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25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419.74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5830%

实际回购金额 7,229.6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5.11元/股~19.0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2024年2月20日至2024年5月

19日，并将在披露回购结果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出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m）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03）。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2月21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回购计划的首次股份回购， 并于2024年2月22日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二）截至2024年5月19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4,197,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830%，成交的最高价为19.08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5.11元/股，实际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72,296,332.40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回购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62,503,585 100 162,503,585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071,561 2.51 8,268,961 5.09

股份总数 162,503,585 100 162,503,585 100

注：公司于2020年12月2日至2021年12月1日完成一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4,071,561股，并留存于回购专户。 公司

本次回购4,197,400股，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户中共留存8,268,961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4,197,400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拟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

分应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披露的用途使用回购股份，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096

证券简称：新经典 公告编号：

2024-026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5号楼一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648,4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3665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陈明俊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薛蕾女士出席会议；副总经理朱国良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8,409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8,409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8,409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8,409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对外捐赠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523,828 99.8684 124,581 0.1316 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8,409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8,409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5,268 98.1997 124,581 1.8003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8,409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48,409 100.00 0 0.00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87,586,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5,880,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182,409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5,400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37,009 10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 2024年对外

捐赠事宜的议案

915,268 88.0193 124,581 11.9807 0 0.00

6

公司 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1,039,849 100.00 0 0.00 0 0.00

7

续聘 2024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39,849 100.00 0 0.00 0 0.00

8

公司 2024年度非

独立董事、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分配方案

915,268 88.0193 124,581 11.9807 0 0.00

9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1,039,849 100.00 0 0.00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进行了分段表决情况统计。

5、除审议上述议案外，与会股东还听取并讨论了公司三位独立董事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审计委员

会的《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爽、任雯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3005

证券简称：竞业达 公告编号：

2024-031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其中：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银桦路60号院6号楼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瑞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7人， 代表股份106,088,53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4882％。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6人， 代表股份106,087,63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48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6％。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9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6％。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方式或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本

所律师以现场或远程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6,087,6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田雅雄、刘亚楠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5168

证券简称：三人行 公告编号：

2024-023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C座12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682,0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30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俊冬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因工作原因，董事张昊、独立董事廖冠民未出席会议，董事郭献维、独立董事丁俊杰

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陈胜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83,590 99.8837 98,480 0.116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675,190 99.9918 6,880 0.008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674,690 99.9912 7,380 0.008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674,690 99.9912 7,380 0.008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676,470 99.9933 5,600 0.006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621,361 99.9283 7,380 0.0087 53,329 0.0630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11,875 99.7990 166,095 0.1961 4,100 0.0049

8、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20,892 97.7590 45,509 2.0032 5,400 0.237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83,090 99.8831 98,980 0.116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668,280 99.9837 9,690 0.0114 4,100 0.004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54,671 99.3772 527,399 0.6228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10,842 99.3254 571,228 0.6746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632,641 99.9416 49,429 0.058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钱俊冬 84,566,023 99.8629 是

14.02 崔蕾 84,565,514 99.8623 是

14.03 王川 84,565,515 99.8623 是

14.04 张昊 84,565,514 99.8623 是

1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刘德寰 84,569,018 99.8664 是

15.02 赛娜 84,565,514 99.8623 是

15.03 张大志 84,565,518 99.8623 是

16、《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代秀菊 84,568,017 99.8653 是

16.02 张珊 84,566,016 99.862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1,948,389 99.7134 5,600 0.2866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893,280 96.8930 7,380 0.3776 53,329 2.7294

7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783,794 91.2898 166,095 8.5003 4,100 0.2099

8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

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并接受

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1,903,080 97.3946 45,509 2.3290 5,400 0.2764

10

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940,199 99.2942 9,690 0.4959 4,100 0.2099

13

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

-2026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1,904,560 97.4703 49,429 2.5297 0 0.0000

14.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01 钱俊冬 1,837,942 94.0610

14.02 崔蕾 1,837,433 94.0349

14.03 王川 1,837,434 94.0350

14.04 张昊 1,837,433 94.0349

15.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刘德寰 1,840,937 94.2142

15.02 赛娜 1,837,433 94.0349

15.03 张大志 1,837,437 94.0351

16.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16.01 代秀菊 1,839,936 94.1630

16.02 张珊 1,837,935 94.06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第5、10、13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泰安市众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钱俊冬、崔蕾、王川、张昊、郭献维、陈胜。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高峰、张子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5168

证券简称：三人行 公告编号：

2024-025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经公司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

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讨论和审

议，一致同意选举代秀菊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21日

附件：人员简历

附件：

代秀菊女士，1977年2月出生， 中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 曾在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智存通科技

（iQstor）北京有限公司、欧迪办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欧迪办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古琦时装（北京）有限

公司、北京益高亚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泛鹏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2016年加入三人行，现任公司人事行政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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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已于2024年4月30日以书面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20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钱俊冬先生召集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现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选举董事钱俊冬

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专业职能，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任职董事的专业特长，会议同意选举

下列董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1、战略委员会成员：钱俊冬、刘德寰、王川，其中钱俊冬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成员：张大志、赛娜、崔蕾，其中张大志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成员：赛娜、刘德寰、张昊，其中赛娜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刘德寰、张大志、钱俊冬，其中刘德寰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钱俊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李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王川先生、张昊先生、李达

先生、史润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胜先生为公司首席财务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杜雪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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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已于2024年4月3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20日下午17: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五）经全体监事一致推举，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代秀菊女士召集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现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

选举代秀菊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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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期已届满，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等议案，情况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选举钱俊冬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见附件）：

1、战略委员会：董事钱俊冬先生、独立董事刘德寰先生、董事王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

董事钱俊冬先生出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张大志先生、独立董事赛娜女士、董事崔蕾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

中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张大志先生出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赛娜女士、独立董事刘德寰先生、董事张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

中独立董事赛娜女士出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刘德寰先生、独立董事张大志先生、董事钱俊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刘德寰先生出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经董事长提名，且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确定，聘任钱俊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达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简历见附件）；

2、经总经理提名，且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确定，聘任王川先生、张昊先生、李达先生、史润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陈胜先生为公司首席财务官（简历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达先生已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四、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杜雪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杜雪

娇女士具备岗位职责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附件：人员简历

附件：

钱俊冬先生，1980年6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2003年创立三人行

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全国青连常委、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中国青年企业家

协会副会长；曾荣获第六届中国青年创业奖、第十三届安徽省青年五四奖章、首届“西安市市长特别奖” ；被评为陕西省

优秀民营企业家、2012年全国就业创业优秀个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上市公司年度创业先锋人物。

崔蕾女士，1981年1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任西安三人行信息通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总经理助理；现任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西安三人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监事、北京橙色风暴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川先生，1977年5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曾在阳光卫视、北京

广告有限公司、鹏远（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奥美世纪（北京）广告有限公司、北京泰弈传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

职。 2016年加入三人行，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张昊先生，1978年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在陕西移动西安周至分公司、陕西移动西安长

安分公司、陕西移动西安金花分公司、陕西移动西安分公司市场部任职。 2016年加入三人行，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刘德寰先生，1966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博士。 现任北京大学博雅特

聘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委员会副理事长。

赛娜女士，1982年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现任北京

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

张大志先生，1977年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大专学历。 曾任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

经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合伙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现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陈胜先生，1968年4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在湖北昌友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会计师事务所、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武汉分公司、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东峻实业集团、武汉爱

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2014年加入三人行，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李达先生，1986年5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

新万兴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任职。 2017年加入三人行，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史润女士，1983年1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在北京熙林互动广告有限公司、奥美世纪（北

京）广告有限公司任职。 2016年加入三人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杜雪娇女士， 1987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在北京博声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北京

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2024年加入三人行，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